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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
西
顺
华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5
00
M
A0
GT
QF
9X
0

闫
相
林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11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建
筑法
》第
七十
一条
第一
款

该公司无施工
方案、无技术
交底；对施工
现场安全管理
不到位，未对
现场进行安全

隐患识别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施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一）施工前未
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
要求作出详细说明的；”

罚款 

对单位罚
款90000
元（玖万
元整）

9 2024/7/12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2

山
西
建
高
恒
发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5
81
M
AC
1F
M
RP
89

郭
建
斌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12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该公司在进行
土方开挖作业
时，未严格落
实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裸露
土方未苫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
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
整治：（一）施工工地
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
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
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
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
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

式防尘网遮盖的”

罚款 

罚款
10000元
（壹万元

整）

1 2024/7/12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3

中
杉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1
00
M
A0
K
Q
W
N
K4
5

宋
超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13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该公司在施工
过程中建筑垃
圾裸露堆放没

有苫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工整治：（一）施工工地
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
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
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
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
尘措施的；（二）建筑土
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
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

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罚款 

罚款
10000元
（壹万元

整）

1 2024/7/12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4

武
汉
隽
通
建
筑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42
01
17
30
37
68
36
7C

吴
国
良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19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该公司在施工
中对出工地车
辆未冲洗干

净，导致车辆
带泥上路造成
了锦华桥路段

路面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工整治：（一）施工工地
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
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
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
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
尘措施的；（二）建筑土
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
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

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罚款 

罚款
20000元
（贰万元

整）

2 2024/7/17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